
 

交通部新冠狀病毒防疫紓困方案 
 

 

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

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

紓困振興辦法 

交通部觀光局振興觀光產業融資信用保

證要點 

適用

對象 

Ⅰ.遊覽車客運業、小客車租賃

業及計程車客運業Ⅱ.民用航

空運輸業 

觀光產業： 

Ⅰ.旅行業、觀光遊樂業、觀光旅館業、旅

館業 

Ⅱ.已辦妥商業登記或稅籍登記之民宿業

者 

貸款

用途 

Ⅰ.於 109 年 3 月 12 日前已辦

理之營業車輛融資或其貸款 

Ⅱ.維持正常營運資金之融通

貸款—利息補貼期間融通貸款

應優先支付員工薪資 

資本性融資：更新設

備、整（修）建、重

建營業場所及資本

性修繕所需之資金 

週轉金：支付員工

薪資及其他維持基

本營運所需之資金 

貸款

額度 
- 

Ⅰ . 最 高 新 臺 幣

5,000萬元 

Ⅱ . 最 高 新 臺 幣

2,000萬元 

Ⅰ . 最高新臺幣

3,000萬元 

Ⅱ . 最高新臺幣

1,000萬元 

貸款

期限 
- 

最長 15年(含寬限期

3年) 

最長 7 年(含寬限

期 3年) 

利息

補貼

對象 

Ⅰ.就承貸金融機構辦理展延

期間之利息給予補貼 

Ⅱ.民用航空運輸業 

申貸觀光產業 

利息

補貼

期限 

最長 1 年 最長 3年 最長 3年 

申請

期限 
- 111年12月31日止 

其他 
1. 詳情請至鄰近各營業單位洽詢辦理 

2. 行政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區 

 


